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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工程咨询协会

公 告

2025 年 第 1 号

天津市工程咨询协会

关于 2025 年度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评价

（含预评价）有关事项的公告

各有关工程咨询单位:

根据《工程咨询行业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

年第 9 号令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<工程咨询单位

资信评价标准>的通知》（发改投资规〔2018〕623 号）的有

关规定及《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关于同意天津市工程咨询协

会开展 2025 年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评价工作的复函》（津

发改函〔2025〕16 号），天津市工程咨询协会（以下简称津

咨协会）将开展 2025 年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评价（含预



2

评价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单位申报

（一）申报要求：申报单位应根据《工程咨询行业管理

办法》、《工程咨询单位资信评价标准》及本公告的规定和

要求，认真准备申报材料。申报单位必须填写“承诺书”，承

诺对申报材料及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，并

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。承诺书应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

盖公章，然后扫描上传到“综合业务管理系统-乙级资信申报”

中。

（二）申报范围：自愿申请和注销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

信评价（含预评价）的单位。

申请事项包括：初次申请、续期申请、重新申请、增项

申请或注销申请。

已获得过资信评价证书的单位，不得申请乙级资信预评

价。

（三）申报方式：申报单位通过“综合业务管理系统-乙

级资信申报”在线申报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：包括单位申请表、单位证明材料、人

员证明材料、业绩证明材料、承诺书等部分。

二、评审

（一）工作机制

1．评审机制。为确保公平、公正做好乙级资信评价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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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评价）工作，建立三级评审机制：专家评审、专家复核、

评审委员会审查。申报材料提交后，进入专家评审阶段，专

家评审后进入专家复核，最后进入评审委员会审查阶段，根

据评审委员会审查结果作出是否给予乙级资信评价（含预评

价）等级的决定。

2．结果反馈机制。将经专家复核后的专家评审意见告

知申报单位。申报单位对专家评审意见有异议的可在规定时

间内作出解释说明，解释说明材料提交专家复审，评审委员

会审查。经评审委员会审查的结论为公示前最终评审结果。

3．评审委员会。评审委员会由协会工作人员和选聘的

专家组成，人数不少于 7 人，专家占比不低于 50% 。评审委

员会的主要职责是：对专家评审过的乙级资信评价（含预评

价）申请进行审查。评审委员会一致同意，即为通过。

4．选聘专家。参与乙级资信评价（含预评价）专业资

信和 PPP 咨询乙级专项资信评价（含预评价）工作的专家从

津咨协会专家库选取。

（二）专家评审

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评审具体内容包括单位

证明材料、人员证明材料、业绩证明材料是否符合条件。在

评审阶段，同时对申报单位在“信用中国”的信用记录进行核

查。

（三）专家复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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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

（四）意见反馈

将专家复核后的意见，以及核查“信用中国”的信用记录

情况，告知申报单位。申报单位可登录综合业务管理系统查

询专家评审意见，可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解释说明材料。

（五）反馈处理

组织专家对单位反馈意见进行复审，报评审委员会审查。

（六）评审委员会审查

评审委员会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<工程咨询

单位资信评价标准>的通知》（发改投资规〔2018〕623 号）

的有关规定对专家评审过的申报材料以及申报单位的反馈

意见进行审查。

三、公示、公布和生成电子证书

（一）结果公示

评审结果将在天津市工程咨询协会网站进行公示。公示

期间受理投诉和举报，所有投诉和举报均应据实署名并有确

切联系方式。公示期为 7 天。

（二）公布

公示结束后，协会按规定程序确定评审结果，正式印发

公告，并通过天津市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、信用中国

（天津）和天津市工程咨询协会网站向社会公布。

（三）生成电子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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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综合业务管理系统生成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电子证

书（专业、专项和预评价），申报单位登录综合业务管理系

统，在“信息应用管理”板块中自行打印证书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(一)申报时间：2025 年 6 月 9 日—6 月 30 日（17：00

止）

(二)评审时间:2025年 7 月 1 日—8 月 10 日

(专家评审、专家复核、意见反馈、反馈处理、评审委

员会审查）

(三)公示时间：2025 年 8 月 15日—8 月 21日

(四)公告时间:2025 年 8 月 31日前

五、社会监督

协会开展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评价工作期间接受社

会监督，同时受理投诉和举报。

电话：022-24318072

邮箱：zxxhdb@sina.com

六、其他

乙级资信评价工作期间，协会不接待面询，申报单位若

需咨询，请务必通过电话方式。

申报业务问题请致电：022-24318072（上午：9:00-11:30，

下午：14:00-17:00）

系统操作问题请致电：010-88337628 010-683648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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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一致性评价

协会将对已获得乙级资信的工程咨询单位开展一致性

评价，确保持续符合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<工程咨询

单位资信评价标准>的通知》（发改投资规〔2018〕623 号）

的要求，凡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工程咨询单位，按照 623号

文的要求进行动态调整，直至取消乙级资信。

附件：2025 年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评价申报有关事项

的说明

天津市工程咨询协会

2025 年 6 月 6 日


